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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温州市地方标准《数字化项目综合绩效
评价指标体系》（征求意见稿）编制说明

一、标准制定背景

对于数字化项目（信息化项目）绩效评价，从中央到地方

各级部门非常重视，相继出台管理办法进行规范和要求。《中

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》（中发

〔2018〕34号）中明确提出，“各行业主管部门要加快构建分

行业、分领域、分层次的核心绩效指标和标准体系，实现科学

合理、细化量化、可比可测、动态调整、共建共享。”2021年

12月《“十四五”推进国家政务信息化规划》要求全面提升政

务信息化建设效能，创新建设应用模式，加强资源集约统筹利

用，实现政务信息化建设由投资驱动向效能驱动转变。《浙江

省数字化改革总体方案》中强调以数字化改革撬动各领域各方

面改革，突出一体化、全方位、制度重塑、数字赋能和现代

化。作为浙江省数字化改革支撑底座，一体化、智能化公共数

据平台在政策制度体系建设中也明确要加强评价指标体系建

设。《温州市级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》（温财绩效

〔2020〕10号）“第二条本办法所称项目支出绩效评价，是指

财政部门、主管部门和单位，依据设定的绩效目标，运用科学

合理的评价方法，对项目支出的投入、使用过程、产出与效果

等进行客观、公正的测量、分析和评判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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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字化项目综合绩效评价是数字化改革的重要组成之一，

对不断提升我市数字化发展水平，推进数字化改革发挥重要作

用。在去年我市出台的《温州市市本级党政机关信息化项目建

设管理办法》（温政办〔2021〕19号）（以下简称管理办法）

明确要求市本级党政机关信息化项目需要开展绩效评价。在管

理办法第二十五条明确“项目单位每年要对项目资源使用、系

统运行、业务协同、数据共享、信息安全和密码应用等方面开

展应用自评，并对上一年度竣工投入运行的建设项目开展项目

绩效自评”，在第二十七条要求“市财政局、市大数据局加强

对绩效评价和审计结果的应用。对项目存在的应用绩效达不到

预期要求、数据共享不充分、云资源利用效率低、系统闲置、

运行管理不到位等问题提出整改意见，指导完善相关管理制

度。对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，原则上暂缓安排下一年度信

息化项目建设和运维经费”。

目前，温州市数字化基础设施日益完善、数据供给能力不断增

强，应用场景愈加丰富，进一步落实温州市数字化改革工作，

整体提升数字化项目综合绩效评价规范化水平，通过去年开展

的2019-2020年市本级信息细化项目绩效评价工作的总结和提

升，已经具备开展数字化项目综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规范编制

的内部基础和外部环境。

二、工作简况

（一）任务来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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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年，为贯彻管理办法市大数据局对2019-2020年度已完

成终验的市本级信息化项目开展了绩效评价。在制定绩效评价

指标过程中，发现信息化项目绩效评价尚未正式发布国家标

准，本省内也为正式发布类似标准。为了更好指导我市甚至全

省数字化改革项目的综合绩效评价工作，市大数据局牵头，会

同市委改革办、市财政局、市公安局等部门，起草我市的《数

字化项目综合绩效评价规范》。2022年6月，该草案通过温州市

市场监督管理局专家论证，正式列入2022年第一批温州市地方

标准制定计划（详见温市监函〔2022〕14号）。该标准项目由

温州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提出并归口，牵头单位为温州市大数据

发展管理局。8月，经温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标准开题内审专家建

议和编制组讨论，标准题目调整为《数字化项目综合绩效评价指

标体系》。

（二）起草单位

本标准由温州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牵头起草，温州市财政局、

中共温州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办公室、温州市公安局、温州大

学等共同参与了该标准的起草工作。

（三）主要工作过程

1.组建标准起草工作组

2022年4月，温州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等相关方共同召开标

准预研会，成立了标准起草工作组，初步讨论明确标准制定方

向，并制定调研方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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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草案起草

2022年5月，标准起草工作组广泛进行材料收集，形成标准

立项草案。工作组重点收集了与数字化项目综合绩效评价指标

体系有关的政策、法规、标准，基于温州市数字化项目的绩效

评价实践进行研讨，通过多次工作组会议先后确定标准框架和

内容，形成标准草案。

3.标准立项

2022年6月，标准起草工作组参加温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

织召开的立项评价会。会后根据专家意见，工作组对标准名

称、标准草案进行了修改完善。标准研制计划正式下达。

4.标准编制

2022年7月-8月，标准起草工作组多次召开标准征求意见稿

编制会议，进一步明确了数字化项目综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

特点以及评价要素设置的重点模块；明确了标准编制的4个改进

目标：（1）进一步完善项目背景、明确标准化对象；（2）优

化标准框架；（3）术语与浙江省现行标准保持一致；（4）加

强标准编写的规范性及内容的可操作性。提出4点编制重点工

作：（1）评价类型充分考虑当前“跨层级、跨地域、跨系统、

跨部门、跨业务”的数字化项目应用场景；（2）评价内容重点

考虑数字化项目成效问题；（3）评价指标设置进一步汲取国家

和省内外优秀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充分考虑温州实践；（4）评价

指标设置进一步考虑数字化项目生命周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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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征求意见稿

2022年8月，标准起草工作组结合温州市数字化项目综合绩

效评价指标体系现状和特色做法，组织有关部门、专家针对标准

文本进行研讨论证，形成《数字化项目综合绩效评价指标体

系》标准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，并进入征求意见阶段。

（四）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

本标准的主要起草人为温州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的池邦芬、胡

良云、蒋松青、洪晓雪、叶茜茜等，温州大学戴大蒙，温州市市财

政局梅娟、王乐标，市委改革办刘振广、黄挺、王佳盈，温州市公

安局柳剑，温州科技职业学院胡国南，市资规局刘浩，浙江安防职

业技术学院王波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祖洁，浙江农林大学陈秀平，

温州医科大学黄学平，温州市运输管理局陈建敏，温州市地税局周

健等。池邦芬、胡良云和戴大蒙负责统筹标准的制定工作。梅

娟、王乐标、刘振广、胡国南、黄挺、王佳盈、柳剑、蒋松青、

洪晓雪、叶茜茜、刘浩、王波、祖洁、陈秀平、黄学平、陈建

敏、周健为标准技术内容的编写提供了实际业务经验，并负责

推进标准的立项、征求意见与报批发布会议等工作。

三、本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地方标准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

（一）标准编制原则

1.该标准的起草遵循GB/T1.1-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

分：标准的结构和起草原则》的规定和要求编写。

2.该标准起草遵循必要性、可行性、协调性、统一性和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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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性原则。考虑了目前数字化项目建设跨层级、跨地域、跨系

统、跨部门、跨业务的特点以及多利益相关方的多种多样需

求；考虑了起草单位政产学研用合作；考虑了国家标准和浙江

省标准以及温州市标准在数字化项目综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方

面的互补、兼容和适用；可以为温州市数字化项目综合绩效评

价指标体系提供统一指导和技术参考。

3.该标准结合中国国情和温州特色，充分借鉴了国际和国

内相关先进研究成果及实践经验，对温州市数字化项目综合绩

效评价具有重要的规范和指引作用。

（二）确定地方标准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

数字化项目综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技术要求主要依据

GB/TXXXXX—XXXX《信息化项目综合绩效评估规范》（征求意见

稿）（国标计划号为：20194203-T-469）和《浙江省级电子政

务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》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进行编写。

数字化项目综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技术要求主要总结了温州市

大数据发展管理局近几年市本级信息化项目应用绩效评价的实

践，参考相关政策文件进行编写：

1.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<国家政务信息化项目建设管理办

法>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19〕57号）；

2.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》(财

预〔2018〕167号)；

3.《浙江省公共数据和电子政务管理办法》（浙江省人民政府

令第354号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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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《浙江省信息化改革标准化体系建设方案（2021-2025

年）》《中共浙江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印发<浙江省

信息技术服务外包网络安全管理办法><浙江省政务数据安全管理办

法>的通知》（浙委网〔2019〕2号）；

5.《温州市级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》（温财绩效

〔2020〕10号）；

6.《温州市市本级党政机关信息化项目建设管理办法》（温政

办〔2021〕19号）等相关政策文件进行编写。

四、与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关系以及与相关国家标

准、行业标准、地方标准的重复性、协调性分析

《数字化项目综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》支持数字化项目综合绩

效评价的各类合法合规合标要求，提供“三建设三成效”六维度

数字化项目综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核心要素，为满足数字化项目建

设管理中多利益相关方多种场景多样化需求提供了多种实现路径，

与现行法律法规以及相关标准内容兼容互补，弥补了现有标准在数

字化项目综合绩效评价保障方面缺少体系化统筹规划的不足。

五、定量、定性技术要求在本行政区域内的验证情况

在数字化项目综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技术要求方面，围绕温州

市数字化发展战略，不断完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。在国家、省相关

绩效评估要求框架下，结合温州实际情况，结合一体化智能化公共

数字平台及IRS（一体化数字资源系统），制定一套适合温州的数

字化项目绩效评价制度规范，完善评估指标体系，确定具体指标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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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法和流程。对2019-2020年度市本级147个信息化项目应用进行绩

效评价，按照数字化项目建设内容和特点，将建设类信息化项目分

成应用系统、基础设施和运维服务等三类，分别建立评价指标体系

和评价标准。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真实客观、多元评价，形成科学

规范的绩效评价结果，并强化结果运用，积累了丰富的指标体系利

用经验。

本标准按照全省数字化改革“1612”体系构架要求，依托一体

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和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，建立数字化项

目绩效评价线上取数方案，评价体系对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、建设

方案等统一了标准，指标联动监测。形成了一套客观量化、可落地

实操性较强的项目绩效评价体系。

六、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

该标准研制过程中未涉及重大分歧意见。

七、预期的社会、经济、生态效益及贯彻实施标准的要

求、措施等建议

（一）预期的社会经济效益

制定该标准对促进绩效评价嵌入温州市数字化项目规划和

审批管理、建设和资金管理、监督管理具有积极影响，对提高

数字化项目效能，提高政府行政效率，优化政府工作流程，提

高温州市政府财政资金利用率和提升温州市政府服务水平有指

导意义。

（二）贯彻实施标准的要求、措施等建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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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研制过程中广泛吸纳相关方参与，发布后尽快组织宣

贯、应用推广活动。在标准研制与发布实施过程中，加强标准

宣贯解读、应用实施与推广工作，支持数字化项目审批、建设、运

行和安全监管等相关工作中的绩效评价工作。

八、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

标准题目拟由《数字化项目综合绩效评价规范》调整为《数字

化项目综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》。

《数字化项目综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》温州市地方标准起草工作组

2022年8月4日


